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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文化部。 

貳、案   由：文化部所屬文化資產局辦理「水下文化資

產調查研究工作相關儀器設備案」等12件

採購案涉有業務主管人員遭起訴並經本

院彈劾、重大異常關聯、疑有公務員未落

實保密規範、各作業階段違反政府採購法

令等情事。迄至本院調查期間，其採購及

需求單位仍推諉藉詞無從察覺異狀，凸顯

其內控制度付之闕如、組織廉政風險甚

高，文化部有失稽核監督職責、未發揮上

級機關監督與管理之功能，核有失當，爰

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文化部所屬文化資產局（下稱文資局）辦理「水下文

化資產調查研究工作相關儀器設備案」等3件採購案之主

管人員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遭提起公訴並經本院彈劾，嗣

經清查該局109年至110年採購案件，另有9案涉有重大異

常關聯、疑有公務員未落實保密規範、各作業階段違反政

府採購法令等情事。且該12件採購案中計有6件，占其同年

度、同性質之採購案件總額50%以上，顯示該等違失於財

物、勞務、工程採購均屬大宗。迄至本院調查期間，其採

購及需求單位仍推諉藉詞無從察覺異狀，凸顯其內控制度

付之闕如、組織廉政風險甚高，文化部有失稽核監督職責，

復未發揮上級機關監督與管理之功能，核有失當 

一、按文化部組織法第1條規定:「行政院為辦理全國文化

業務，特設文化部」同法第5條規定：「本部之次級機

關及其業務如下：一、文化資產局為辦理文化資產之

保存、維護、活用、教育、推廣、研究及獎助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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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。……」。次按政府採購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：「中

央及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應成立採購稽核小組，稽核

監督採購事宜。」採購稽核小組組織準則第2條規定：

「中央及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採購稽核小組之設立機

關如下：一、中央政府採購稽核小組：（二）部會署採

購稽核小組：附屬機關較多之行政院所屬各部會

署。……」；同組織準則第3條規定：「採購稽核小組稽

核監督之範圍如下：二、部會署採購稽核小組：（一）

該部會署及所屬各機關所辦理之採購。……」及第4條

規定：「採購稽核小組之任務為稽核監督機關辦理採

購有無違反政府採購法令。」是以，文化部對於所屬

文資局具有監督指揮之責，其於採購案件亦應確實稽

核監督。 

二、文化部所屬文資局蕭姓專門委員兼秘書室主任，於擔

任水下文化資產科科長及事務科科長期間，承辦「水

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工作相關儀器設備案」等3件採

購案，涉嫌圖利特定廠商、索賄及收取回扣等情，遭

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於110年11月22日以110年度偵

字第3435號偵結提起公訴，並經本院立案調查後，於

111年6月7日審查全數通過彈劾，移送懲戒法院審理。 

三、審計部111年度抽查文化部所屬文資局財務收支及決

算時發現，該局辦理「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工作相

關儀器設備案」等10件採購案，經核有採購異常情事，

爰於111年5月9日函請文化部政風處續行處理並將結

果函復。文化部政風處亦函交文資局政風室併入年度

內專案清查計畫辦理。案經本院調閱審計部及文化部

政風處調查報告發現，尚有2案亦涉有借牌投標、疑有

公務員未落實保密規範、各作業階段違反採購法令等

情事。 

四、為進一步瞭解文化部所屬文資局辦理採購案件是否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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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系統性缺失，經向文化部調閱文資局111年採購稽

核比率為 5.69%，低於文化部實際採購稽核比率

12.72%
1
；本案「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工作相關儀器

設備案」等12件採購案之「同年度、同性質、同採購

金額級距
2
」相關採購案件統計，並計算涉有異常案件

占比（即「異常案件之採購金額/同類型採購案件之採

購金額總額」*100%）情形。得出本案12件採購案中計

有6件，占其同年度、同性質案件採購金額總額50%以

上，凸顯該等違失於財物、勞務、工程採購均屬大宗。

詢據文化部所屬文資局，其採購及需求單位仍推諉藉

詞「業務單位移過來的標案，我們幫他們上網，採購

單位沒有辦法看出怪怪的」、「審標非業務單位權責」、

「無從得知投標廠商有無從其他管道獲悉標案內容」

等語，顯見文化部所屬文資局採購作業內部控制制度

付之闕如、組織廉政風險甚高，文化部有失稽核監督

職責，復未發揮上級機關監督與管理之功能，核有失

當。 

五、綜上，文化部所屬文資局辦理「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

究工作相關儀器設備案」等3件採購案之主管人員因

違反貪污治罪條例遭提起公訴並經本院彈劾，嗣經清

查該局109年至110年採購案件，另有9案涉有重大異

常關聯、疑有公務員未落實保密規範、各作業階段違

反政府採購法令等情事。且該12件採購案中計有6件，

占其同年度、同性質之採購案件總額50%以上，顯示該

等違失於財物、勞務、工程採購均屬大宗。迄至本院

調查期間，其採購及需求單位仍推諉藉詞無從察覺異

狀，凸顯其內控制度付之闕如、組織廉政風險甚高，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文化部111年實際稽核件數為234件，110年採購件數1,839件(多以「前一年度」案件為

主），稽核比率為234/1,839*100%=12.72%。文化部所屬文資局111年實際受稽核件數12

件，110年採購件數211件，稽核比率為12/211*100%=5.69%。 
2
 「採購金額級距」係指政府採購法之查核金額、公告金額及中央機關小額採購金額。 



4 

 

文化部有失稽核監督職責，復未發揮上級機關監督與

管理之功能，核有失當，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

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督飭所屬確實

檢討改善見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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